
福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南平直属库
钢架屋面更换及修缮工程
中标候选人及结果公示

招标编号:YSZB-2024-010

本招标项目于2024年 3月 5日 9时 30分在福建优胜招标项目管理集团有限

公司开标室开标，已由评标委员会评审完毕，现将中标候选人结果公示如下：

1、招标工程项目概况

招标项目名称：福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南平直属库钢架屋面更换及修缮

工程

招标人：福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

建设规模：招标控制价为 1259459 元

招标方式: 公开招标

2、评标办法及评标参数

评标办法：综合评估法

评标参数：K值：6.18%；C 值：0.45

3、开标记录及投标总得分

序

号
投标人名称

投标报价

(元)

工期（日

历天）

项目

负责人
得分汇总

评分分值构成

排

名报价得分
技术文

件得分

信用得

分

其他

因素

得分

1
福建北华建工

有限公司
1154924 70

刘琼，闽

235202120

2112869

90.25 76.17 6.50 7.58 0 5

2

福建省天柱建

设工程有限公

司

1170663 70

王金凤，闽

235200820

0921273

/ / / / / /

3
福建辉业建设

有限公司
1172808 70

张鑫，闽

235201320

1367809

92.29 76.93 7.70 7.66 0 2

4
福建鑫塔建设

有限公司
1171297 70

李惠明，闽

235201420

1577310

92.22 76.86 7.70 7.66 0 3

5
福建交大建设

发展有限公司
1163740 70

黄奕志，闽

235200620

0806763

95.24 76.54 8.12 7.58 3 1



4、对投标报价进行修正的原因、依据和修正结果

投标人名称
修正前

报价(元)

修正后

报价(元)
修正原因 修正依据 备注

/ / / / / /

5、资格审查不合格或被确定为无效标、否决投标的投标人名称、原因及依据

投标人名称 评审结果 原因及依据 备注

福建省天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不合格
报价文件格式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，根据招标文件第 3 章

第 2节评标办法和标准 6.1.1 款规定，否决其投标
/

6、中标候选人及其投标文件相关内容

第一中标候选人名称：福建交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项目负责人：黄奕志，闽 2352006200806763

工期：70 日历天

质量要求：符合《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合格标准，同时满足《粮

食仓库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72-2016）、《粮油仓库工程验收规程(LS/T8008-2010)》

及国家有关规定并通过相关部门的专业验收

投标总价：1163740 元

类似工程经验或者工程业绩情况：

工程名称 项目招标人 建设地点
合同总价

(万元)

备

注

海沧南部消防站（施工）
厦门市消防救援支队、厦门

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

海沧区马青路北侧、坪埕东

路西侧、田厝村南侧
1736.35597 /

福建农林大学后勤管理处办公楼、

南区食堂及周边立面景观改造项目
福建农林大学

福州市仓山区福建农林大

学金山校区
444.5222 /

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仓山校

区美术楼加固改造施工项目
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长安

路 89 号
652.32489 /

7、评标委员会成员

沈汪江（组长）、吴雄辉、刘书梅、林海、黄仪

8、公示时间

公示期为 2024 年 3 月 6 日至 2024 年 3 月 16 日。

6
福建尧诚建筑

工程有限公司
1169786 70

林胜辉，闽

235201320

1472761

92.20 76.80 7.68 7.72 0 4



9、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福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

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60 号

邮政编码：350001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670169

传真： / ，联系人：张先生

招标代理机构：福建优胜招标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

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福三路 20 号华润万象城（一区）（一期）S2#

楼 4 层

邮政编码：350001，联系电话：0591－87679372、87679352

传真：0591－87610660，联系人：杨杰、曾盘旺、马彪

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以

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。

根据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《福建省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闽发改法规〔2018〕444 号）第八条规定，本项目仅推荐一

名中标候选人，中标候选人公示同时视为中标结果公示，公示期合并，不得少

于 10 日。

日期：2024 年 3 月 6 日


